
國立屏東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05 月 17 日(二)上午 12 時 45 分整 

開會地點：本校屏商校區行政大樓 4 樓應英系辦旁會議室 

主席：潘主任怡靜                                    記錄：陳佳貞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宣讀上次(105 年 04 月 19 日)會議決(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一：審議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會

議提案一之案由：有關行政

會議列管事項第七點畢業

學分數及其課程及開課部

分檢討事宜。 

經過本學系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會

議決議通過畢業總學分數

調整至 128 學分。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臨時動議： 

提案一：希望日後控管每學

期預開選修課的開課數，提

請討論。 

日後系務會議審視預開之

課程。 

應用英語學系  

貳、主席報告：(無)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有關本學系未來畢業總學分數調整至 128 學分，確認必修學分數與選修學

分數，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所)課程委員會議決議提出討論。 

二、依據行政會議列管事項決議： 

(1) 畢業學分數請儘量規劃在 128 學分。 

(2) 有關畢業學分之課程及開課部分，是否減少選修課程開設，鼓勵學生跨

系修習他系選修課程，讓學生多元化學習。 

(3) 各系選修部分，儘量朝 1.2 比 1 規劃，且應該思考，課程特色、內容以

及對學生的產出，真正對學生有何幫助。 

三、105年 5月 13日課務組電文：依據本校第 17次行政會議紀錄主席提示內容，

有關各系(學程)規劃畢業學分數、課程架構必選修比例時，請依附件中之原

則進行規劃，請詳附件。 

四、105 年 3 月 10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所)務會議決議因中文修辭課



程可到中文系選修且非為本學系核心課程，故先減少該課程學分，本學系原

畢業學分 138 調降為 134 學分，必修學分數 56 學分、選修學分數 50 學分、

通識學分數為 28 學分。 

五、105 年 4 月 19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所)務會議決議畢業總學分數

調整至 128 學分。 

六、因應畢業總學分數調整至 128 學分，若維持必修學分數 56 學分、則調降選

修學分數至 44 學分、通識學分數為 28 學分，是否可行並何時開始實施，請

討論。 

辦法：會議通過後，依決議執行。 

決議：經過 105 年 5 月 17 日本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所)課程委員

會議決議，105 學年度畢業總學分數是 134 學分數，必修學分數 56 學分、

選修學分數 50 學分、通識學分數為 28 學分；106 學年度實施畢業總學分

128 學分，必修學分數 56 學分、選修學分數 44 學分、通識學分數為 28

學分。 

 

 

提案二                                          提案人：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本學系身障生得免修專題製作課程或實習課程，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所)課程委員會議決議提出討論。 

二、本學系規定每一學生須選修一門專題製作課程或實習課程，始能畢業，而國

際交換學生需出國進修者，得免修。 

三、身障生由於溝通與人際關係恊調性的因素，完成需要團隊合作之專題製作課

程，或媒合一般廠家完成實習課程有其困難性，是否得以免修。 

辦法：會議通過後，依決議執行。 

決議：經過 105 年 5 月 17 日本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所)課程委員

會議決議，身心障礙生得免修專題製作與實習課程，追溯至 103學年度入

學生開始實施。 

 

提案三                                            提案人：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有關林弋凱專案講師 104 學年度期末教師績效考評表中「同所系教師評鑑」

欄位，敬請師長們協助評分。 

說明： 

一、評分分數範圍為 0~100 分。 

二、計算方式為依據會議上師長們給予分數之加總後，除以給予分數師長數，乘

以欄位之規定 20%後，將其分數填入欄位。 

辦法：將計算後分數填入「同所系教師評鑑」欄位。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黃淑眉 

案由：制定本系導師遴選機制，提請審議。 

說明：基於「國立屏東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制定本系導師遴選機制。 

辦法：會議通過後，依決議執行。 

決議：由有意願擔任下一年度導師之教師參與抽籤，未抽中之教師，優先排入下

年度導師人選。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無) 

陸、散會。(同日 13：40) 

 



國立屏東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所)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所)務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5 年 03 月 10 日(四)上午 12 時 10 分整 

開會地點：本校屏商校區行政大樓 4 樓應英系辦會議室 

主席：潘主任怡靜                                    記錄：陳佳貞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宣讀上次(104 年 12 月 23 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行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行單位 執行情形 

提案一：檢視本系

研究所與大學部課

程是否可以與人文

社會學院其他學系

合授。 

以下意見回覆： 

研究所：目前本系研究生之生源不

拘限於英語相關科系，論文題目也

偏向商業職場應用，不適宜與本院

其他系所相關課程合授。 

大學部：1.英語發音、聽講與寫作

等為基礎語言教學課程，國內各大

學英語相關科系皆為小班教學，為

符合語言教學特性，提升學習成

效，本系採小班教學，故不適宜合

班授課。 

2.本系大學部之生源三分之二以上

為非英語專業技職體系畢業生，與

一般高中畢業生英語能力差異性很

大，若合併上課，學習成效不佳。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行

貳、主席報告：(無)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人：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有關本學系畢業總學分調整事宜，請 討論。 

說明：依據國立屏東大學第 15 次行政會議列管項目「擬訂定本校招生名額調整

作業要點案。」主席指示需於系務會議討論是否降調畢業總學分數，讓系所更具

有競爭力，請討論。 

辦法：會議通過後，將決議送交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因中文修辭課程可到中文系選修且非為本學系核心課程，故先減少該課程

學分，本學系原畢業學分 138 調降為 134 學分，有關其它課程將另召系務會議討

論。 

 

 

USER
文字方塊
提案一附件



提案二                                          提案人：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本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修訂，請 討論。 

說明：建議將本要點第二點：「……，校外實習於寒暑假期間實施……。」修訂

為「……，校外實習於學期間或寒暑假期間實施……。」，是否得當，請討論。 

辦法：修改要點內容後通過，並送院務會議審核。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本學系推薦教學績優教師相關事宜，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人文社會學院電文通知，本學系應推薦績優教師並提供相關資料。 

二、於去年本學系推薦潘怡靜主任參加教學傑出績優教師、林青穎老師參加創意

設計教學績優教師；林青穎老師亦獲得人文社會學院推薦參加 103 學年度創

意設計教學績優教師。 

三、本學年本學系推薦教師遴選名單，請討論。 

辦法：經會議通過後，將名單送交院學術會議討論。 

決議： 創意設計教學績優教師本學系推薦蔡宗宏老師參加；教學傑出績優教師

本學系推薦黃淑眉老師參加。 

 

肆、臨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論：(無) 

陸、散會。(同日下午 13：00) 

 



國立屏東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04 月 19 日(二)上午 12 時 45 分整 

開會地點：本校屏商校區行政大樓 4 樓應英系辦會議室 

主席：潘主任怡靜                                    記錄：陳佳貞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宣讀上次(105 年 04 月 08 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一：有關更改本學系學

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之法規名稱。 

照案通過。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提案二：有關行政會議列管

事項第七點畢業學分數及

其課程及開課部分檢討事

宜。 

請老師收集資訊、集思廣

益，另日再召開會議討論。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臨時動議： 

提案一：有關本學系林青穎

助理教授提出學術研究發

展獎補助申請案。 

照案通過。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貳、主席報告：(無)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審議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一之案由：有關行政

會議列管事項第七點畢業學分數及其課程及開課部分檢討事宜，請 討

論。 

說明：依據此點列管建議： 

一、畢業學分數請儘量規劃在 128 學分。 

二、有關畢業學分之課程及開課部分，是否減少選修課程開設，鼓勵學生

跨系修習他系選修課程，讓學生多元化學習。 

三、各系選修部分，儘量朝 1.2 比 1 規劃，且應該思考，課程特色、內容

以及對學生的產出，真正對學生有何幫助。 

辦法：會議通過後，依決議執行。 

決議：經過本學系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畢業總學

分數調整至 128學分。 

 

 

USER
文字方塊
提案一附件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廖淑芬 

案由：希望日後選修課程的開設需要討論，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照校長的建議，每系控管選修課的開課數。 

二、本學系 104 學年度下學期欲開 21 門選修課，實際開成 16 門。其中三年級

部分欲開 7 門選修課，實際開成 5 門(包括 4 門由兼任老師授課與 1 門由本

學系專任教師授課)，有 2 門由本學系專任教師授課的選修課沒有開成。故

建議控管選修課程的開課數，以保障本學系專任教師所授課的選修課能夠開

成。 

辦法：無 

建議：日後系務會議審視預開之課程。 

 

伍、主席結論：(無) 

陸、散會。(同日 13 時 30 分) 

 



應用英語學系專業課程 

104 年 4 月 21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課程結構與應修學分 

1.畢業學分數：一百三十八學分  

2.必修學分數：六十學分 

3.選修學分數：五十學分（含自由或跨系、校選修十學分） 

4.通識學分數：二十八學分 

課程代碼 課 程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必
選
修 

104 105 106 107 

備  註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一、系必修課程（60 學分） 

DGCZ001 英語發音練習(上/下) 4 4 必 
2 

(2) 

2 

(2) 
      

1. 最低畢業學分 138

學分。系專業必修

60 學分，選修 50

學分（含）以上（至

少應修本系所開

選修 40學分）。 

2. 本系學生英檢畢

業門檻必須通過

以下條件之一（全

民英檢中級複試

通過、TOEFL CBT 

137以上、iBT47

以上、TOEIC550

以上、IELTS3.5

以上、大學院校英

語能力測驗 CSPET 

240以上），或參加

前列測驗未通過

者持證明得修畢

指定課程/課業。 

3. 每一學生須選修

一門專題製作課

程或實習課程，始

能畢業，而國際交

換學生需出國進

修者，得免修。 

4. 本系學生應通過

校、系規定之畢業

門檻始能畢業。 

DGCZ002 英語聽講練習(上/下) 4 4 必 
2 

(2) 

2 

(2) 
      

DGCZ003 英文文法與寫作(上/下) 6 6 必 
3 

(3) 

3 

(3) 
      

DGCZ015 英文閱讀(上/下) 6 6 必 
3 

(3) 

3 

(3) 
      

DGCZ013 英語口語訓練(上/下) 4 4 必   
2 

(2) 

2 

(2) 
    

DGCZ006 英文寫作(上/下) 6 6 必   
3 

(3) 

3 

(3) 
    

DGCZ020 進階英文閱讀(上/下) 6 6 必   
3 

(3) 

3 

(3) 
    

DGCZ008 中文修辭(上/下) 4 4 必   
2 

(2) 

2 

(2) 
    

DGCZ009 英文演講與溝通(上/下) 4 4 必     
2 

(2) 

2 

(2) 
  

DGCZ010 英文寫作與修辭(上/下) 6 6 必     
3 

(3) 

3 

(3) 
  

DGCZ017 英文閱讀與討論(上/下) 6 6 必     
3 

(3) 

3 

(3) 
  

DGCZ018 會議英文 2 2 必       
2 

(2) 
 

DGCZ019 國際參展實務 2 2 必        
2 

(2) 

二、系選修課程（50 學分） 

DGCZ023 國際禮儀 2 2 選 
2 

(2) 
        

DGCZ118 電影與文化 2 2 選  
2 

(2) 
       

DGCZ099 英語簡介台灣 2 2 選 
2 

(2) 
        

USER
文字方塊
提案一、二附件



課程代碼 課 程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必
選
修 

104 105 106 107 

備  註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DGCZ024 旅遊英文 2 2 選  
2 

(2) 
       

DGCZ043 第二外國語:日文(一) 2 2 選 
2 

(2) 
        

DGCZ044 第二外國語:日文(二) 2 2 選  
2 

(2) 
       

DGCZ041 語言與文化 2 2 選 
2 

(2) 
        

DGCZ042 跨文化溝通 2 2 選  
2 

(2) 
       

DGCZ115 音韻學(一) 2 2 選   
2 

(2) 
      

DGCZ116 音韻學(二) 2 2 選    
2 

(2) 
     

DGCZ117 英語教學概論 2 2 選   
2 

(2) 
      

DGCZ055 英語教學法 2 2 選    
2 

(2) 
     

DGCZ037 商用英語聽力與會話 3 3 選   
3 

(3) 
      

DGCZ038 商用英語閱讀與寫作 3 3 選    
3 

(3) 
     

DGCZ039 新聞英文(一) 3 3 選   
3 

(3) 
      

DGCZ040 新聞英文(二) 3 3 選    
3 

(3) 
     

DGCZ100 展場英語 2 2 選   
2 

(2) 
      

DGCZ101 隨行英語解說 2 2 選    
2 

(2) 
     

DGCZ068 第二外國語:日文(三) 2 2 選   
2 

(2) 
      

DGCZ069 第二外國語:日文(四) 2 2 選    
2 

(2) 
     

DGCZ045 第二外國語:西班牙文(一) 2 2 選   
2 

(2) 
      

DGCZ046 第二外國語:西班牙文(二) 2 2 選    
2 

(2) 
     

DGCZ047 第二外國語:法文(一) 2 2 選   
2 

(2) 
      

DGCZ048 第二外國語:法文(二) 2 2 選    
2 

(2) 
     

DGCZ049 西洋文學概論(一) 2 2 選   
2 

(2) 
      

DGCZ050 西洋文學概論(二) 2 2 選    
2 

(2) 
     

DGCZ109 校外實習(A) 3 6 選      
3 

(6) 
   

DGCZ121 校外實習(B) 6 12 選      
6 

(12) 
  

限修產業學院學程
者 

DGCZ056 英語教材與課程設計 2 2 選     
2 

(2) 
    



課程代碼 課 程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必
選
修 

104 105 106 107 

備  註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DGCZ032 英語學習技巧與策略 2 2 選      
2 

(2) 
   

DGCZ113 語言學(一) 2 2 選     
2 

(2) 
    

DGCZ114 語言學(二) 2 2 選      
2 

(2) 
   

DGCZ111 筆譯:英翻中 2 2 選     
2 

(2) 
    

DGCZ112 筆譯:中翻英 2 2 選      
2 

(2) 
   

DGCZ063 行銷英文 2 2 選     
2 

(2) 
    

DGCZ064 電子商務英文 2 2 選      
2 

(2) 
   

DGCZ065 國貿英文 2 2 選     
2 

(2) 
    

DGCZ096 休閒管理英文 2 2 選      
2 

(2) 
   

DGCZ707 第二外國語:西班牙文(三) 2 2 選     
2 

(2) 
    

DGCZ071 第二外國語:西班牙文(四) 2 2 選      
2 

(2) 
   

DGCZ072 第二外國語:法文(三) 2 2 選     
2 

(2) 
    

DGCZ073 第二外國語:法文(四) 2 2 選      
2 

(2) 
   

DGCZ074 英美文學欣賞(一) 2 2 選     
2 

(2) 
    

DGCZ075 英美文學欣賞(二) 2 2 選      
2 

(2) 
   

DGCZ076 影視商業資訊 2 2 選     
2 

(2) 
    

DGCZ077 統計軟體應用 2 2 選      
2 

(2) 
   

DGCZ078 英語語言評量 2 2 選       
2 

(2) 
  

DGCZ108 教室經營與管理 2 2 選        
2 

(2) 
 

DGCZ110 專題製作 6 6 選       
3 

(3) 

3 

(3) 
 

DGCZ094 逐步口譯(一) 2 2 選       
2 

(2) 
  

DGCZ095 逐步口譯(二) 2 2 選        
2 

(2) 
 

DGCZ092 電腦輔助翻譯(一) 2 2 選       
2 

(2) 
  

DGCZ093 電腦輔助翻譯(二) 2 2 選        
2 

(2) 
 

DGCZ084 英語簡報技能 2 2 選       
2 

(2) 
  

DGCZ085 英語履歷與面談 2 2 選        
2 

(2) 
 



課程代碼 課 程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必
選
修 

104 105 106 107 

備  註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DGCZ119 英語能力測驗 2 2 選       
2 

(2) 
  

DGCZ025 商業套裝軟體 2 2 選       
2 

(2) 
  

DGCZ091 動態網頁設計 2 2 選        
2 

(2) 
 

 



林弋凱老師 104學年度期末教師績效考評『同所系教師評鑑』分數表 

 

說明： 

一、評分分數範圍為 0~100分。 

二、計算方式為依據會議上師長們給予分數之加總後，除以給予分數師長數，乘

以欄位之規定 20%後，將其分數填入欄位。 

分數 

 

 

 

林弋凱老師 104學年度期末教師績效考評『同所系教師評鑑』分數表 

 

說明： 

一、評分分數範圍為 0~100分。 

二、計算方式為依據會議上師長們給予分數之加總後，除以給予分數師長數，乘

以欄位之規定 20%後，將其分數填入欄位。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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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104年 01月 22日本校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爲加強導師制度之推行，依教師法第十七條及有關法令規定，並參酌

本校實際情況與需要，訂定本校導師制度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校各院、所、系、學位學程及進修推廣處四年制學士班，應以班級

為單位，視需要設置導師。 

第 三 條  導師之聘任 

一、導師遴聘資格： 

(一)導師以擔任學生授課之教師為原則。凡本校專任講師以上之教

師，均得聘為班級導師，負有接受本校指派擔任導師，提升學

生學習、生活與自治能力之義務。 

(二)進修推廣處處長不得兼任進修推廣處導師。 

(三)研究生除請假由院、所、系主管核定外，以論文指導教授為導

師；未確定論文指導教授前，以院、所、系主管為導師。 

(四)除前款情形外，學生事務長、各院、所、系主管不得兼任班級

有給職導師。 

二、各院、所、系、學位學程、進修推廣處四年制學士班等相關單位

主管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前一個月與學生事務長商選導師，陳

請校長核聘，聘期一年，任滿得續聘之。 

三、導師遇有更調、出國進修、休假或其他無法繼續擔任之情況時，

各院、所、系、學位學程、進修推廣處等相關單位主管應即遴請

其他教師接替，並轉知學生事務長陳請校長核定後聘任。導師短

期請假時，得由所屬單位主管代理之。 

四、導師以不重複兼任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雙導師或多導師制。 

第 四 條  學生事務長、進修推廣處處長及各院、所、系、學位學程等相關單位

主管負責導師業務之推動及督導工作，並召開及出席相關會議。 

第 五 條  導師之職責： 

一、主動對學生之性向、興趣、特長、生活、課業、身心及學習態度

與家庭環境等進行充分瞭解。 

二、每週安排至少二小時進行個別學生、小團體學生或班級輔導，將

本校提供之各項輔導資訊轉知學生及舉行各項輔導活動，並於活

動結束後以電子或書面方式填寫導師輔導學生活動紀錄。 

三、出席指導學生班會。 

四、出席指導班級各項教育活動。 

五、出席全校院、所、系及學位學程導師會議、週會及全校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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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席學生事務工作相關會議。 

七、參與校內外導師知能研習活動。 

八、協助宣導有關學生事務事宜。 

九、協助處理學生意外事件。 

十、協助學生學習、生活、生涯、身心輔導及選課事宜。 

十一、反應並處理學生學習及生活意見。 

十二、實施賃居學生訪視輔導。 

十三、協助學生請假及獎懲案件之處理。 

十四、出席參與班級各項體育康樂活動。 

十五、寒暑假期間協助學生學業及生涯之諮詢輔導工作。 

十六、視學生狀況不定期與家長聯繫。 

十七、其他有關班級事宜。 

第 六 條  本校導師相關費用，由本校校務基金學雜費等六項自籌收入支應，其

支給標準及使用辦法另訂之。 

第 七 條  為建立績效考核機制據以遴選優良導師，本校績優導師遴選辦法另訂

之。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學務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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